吴堡县城镇房屋租赁协议
出租方（以下简称甲方）：
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
承租方（以下简称乙方）：
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
根据有关法律、法规规定，在平等、自愿、协商一致的基础上，甲、乙双方就下列房屋的租赁达成如下协议：
1、 甲方将坐落于吴堡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必须详细地址）的房屋(平房，窑洞，单元楼）（以下简称该房屋）出租给乙方，该房屋用途为住宅，（有、无）独立房屋产权证，有产权证的后附复印件，后附两张照片【（1、出租方和承租方大门口合照，不得拼接照片）2、居住室内设施相关照片一张】。
2、 [bookmark: _GoBack]该房屋租赁期共从202  年 01 月 01 日起至 202  年 12 月31 日合计       
个月。
3、 该房屋面积为       ㎡（单元房       ㎡），租金为人民币每年               
元整(大写                元整）。（必须填写真实数据，后期一旦调查核实有弄虚作假者，立即停发租赁补贴，并加入“黑名单”5年内不得再申请保障住房相关业务）。
4、 全家户口本居住此房屋          人（按申请人所在户口本计算，不在一个户口本不能计算在补贴范围之内）。
5、 租赁期内该房屋的门、水、电等有关设施如有损坏，乙方应负责修理或照价赔偿。
6、 乙方入住后必须遵章守法与邻里和睦相处，同时保持周围环境整洁，并做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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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、 防火防盗等安全工作，因乙方造成以上事故发生由乙方负全责。
8、 因乙方责任终止合同的约定，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甲方可终止合同并收回房屋，造成甲方损失，由乙方负责赔偿：
（1） 擅自将承租的房屋转租、转借他人或擅自调换使用的；
（2） 擅自拆改承租房屋设施、结构或改变承租房屋用途的；
（3） 拖欠租金或有关费用达10日的；
（4） 利用承租房屋进行违法活动或损害公共利益的，故意损坏承租房屋的。
9、 房屋如因不可抗拒的原因导致损毁或造成乙方损失的，甲乙双方互不承担责任。
10、 因市政建设需要拆除或改造以租赁的房屋，使甲乙双方造成损失，互不承担。因上述原因而终止合同的，租金按实际使用时间计算，多退少补。
11、 本合同在履行中如发生争议，双方应协商解决，调解无效的，可向经济合同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，也可向人民法院起诉。
12、 本合同一式  3  份，甲乙双方各执 1 份，吴堡县住房保障中心备案 1  份。从签字之日起生效，到期自动作废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


               甲    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乙    方：
               签订日期：
               备案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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